
1 

证券代码：300195            证券简称：长荣股份            公告编号：2022-075 

 
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上市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别风险提示： 

本期担保生效后，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长荣

股份”）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369,403.69万元，占公司2021年经审计净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136.50%。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

公司提供的担保、子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及子公司对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尚未签订

本次担保有关协议，具体内容以实际签署的合同、协议或出具的声明为准。敬请投资

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向中国进出口银行天津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5,000万元的贷款（出口卖方信贷），贷款期限为二十四个月，双方约定公司在就一

般机电产品的出口已经与相关出口代理企业签署了合法有效的委托代理协议后才能申

请用款。公司拟以全资子公司天津长荣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荣控股”）合法

持有的房地产作为抵押标的为上述贷款提供抵押担保，担保的主债权金额为15,000万

元，在被担保债务全部清偿后办理抵押注销登记手续。 

2022年09月13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全资子公

司为上市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会议应参与表决的董事7名，此项议案以7

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第

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并发表审核意见。 

本次担保是全资子公司为长荣股份提供的担保，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本次担保需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

上董事审议通过，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员办理本次交易的具体事宜，并签署相关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 

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一九九五年九月十三日 

住所：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北辰科技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李莉 

注册资本：423,387,356元人民币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营业期限：1995 年 09月 13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印刷设备、包装设备、检测设备、机械设备、精密模具的研制、生产、

销售及租赁；本企业生产产品的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技术开

发、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包装装潢印刷品和其他印刷品印刷；第二医疗器械生产、销售。（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

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613,777,281.06 6,705,898,645.63 

负债总额 3,811,976,854.10 3,861,358,254.06  

所有者权益合计 2,801,800,426.96 2,844,540,391.57 

项目 2021 年 1-12 月 2022 年 1-6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467,288,578.53  896,944,554.30 

利润总额 51,415,075.86 45,416,543.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4,497,882.07  37,970,018.13  

信用情况：截至 2022年 09月 13日，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状况良

好。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1、合同签订主体 

抵押人：天津长荣控股有限公司 

抵押权人：中国进出口银行天津分行 

债务人：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担保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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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人同意将其依法享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建筑物和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给抵押

权人，以担保债务人按时足额清偿其在主合同项下的债务。 

3、抵押人在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权的情况如下： 

（1）种类：人民币； 

（2）金额：15,000万元； 

（3）债务履行期限：2022.09.22-2024.09.21。 

4、抵押人在本合同下的担保范围包括下述两项： 

（1）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抵押权人偿还和支付的所有债务，包括但不限于

本金、融资款项或其他应付款项、利息、手续费、电讯费、杂费及其他费用、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以及债务人应支付的任何其他款项； 

（2）抵押权人为实现本合同项下的担保权益而发生的所有费用以及抵押人应支

付的任何其他款项。 

5、抵押财产 

甲方提供的抵押财产如下： 

权利人 权利类型 用途 不动产权号 地址 

长荣 

控股 

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房屋（构筑

物）所有权 

工业用地/

非居住 

津(2018)北辰区不动

产权第1001155号 
北辰区永兴道102号 

截至2022年09月13日，上述抵押财产账面原值为258,302,824.05元，折旧值为

65,792,372.44元，账面净值为192,510,451.61元。上述资产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

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6、抵押的生效及解除 

本合同自抵押人的法定代表人或有权签字人与抵押权人的负责人或有权签字人签

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本合同项下的抵押权自在登记部门办理抵押登记之日起设

立。 

在被担保债务被全部清偿后，抵押人可到本合同的登记部门办理抵押注销登记手

续，抵押权人将提供必要的协助，由此发生的费用由抵押人承担。 

四、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天津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的贷

款（出口卖方信贷），有利于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促进公司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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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担保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

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资信良好，生产经营等状况正常，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此次提供担保行为

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对公司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董事会同意向中国进出口银行天津分行申请不超

过人民币15,000万元的贷款（出口卖方信贷），并由子公司天津长荣控股有限公司为该

贷款提供抵押担保。 

公司的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经认真核查，我们认为本次子公司为公司申

请贷款提供抵押担保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财务风险处于可有效控制的范围内；本次

担保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关于对外担保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的额度及逾期担保的额度 

本期担保生效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369,403.69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36.50%。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

公司提供的担保、子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及子公司对公司提供的担保。截至2022年09

月13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实际发生额为185,942.6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净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68.71%。 

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

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0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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